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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公司为一家商贸公司，代理B公司产品在全国部分

行业和区域的销售业务，双方合作了2年。现在B公司出于自

身市场运作的调整，单方面收回了给予 A 公司的销售代理

权。考虑到代理期间A公司的大量付出，经双方协商一致，B

公司给予A公司补偿金 250万元。A公司收取的补偿金是否

需给B公司开具发票？B公司支付的补偿金能否税前扣除？

答：（1）关于补偿金是否开具发票问题。《增值税暂行条

例》第六条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

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

税额。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条例第六条

第一款所称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

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

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

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

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

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

根据上述规定，增值税销售额所称的价外费用，包括价

外向购买方收取的违约金、赔偿金，但价外收费是纳税人随

同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而A公司收取的

补偿金是因经济合同纠纷而取得的赔偿，不是随同销售货物

向购买方收取的，不属于价外费用，也不属于开具发票的范

围。因此，A公司不需要给B公司开具发票，只需出具具备财

务票据基本要素的收款收据即可。

（2）关于补偿金能否税前抵扣问题。《企业所得税法》第

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根据上述规定，B公司因经济合同纠纷而支付的补偿金，

属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可以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2. 企业在厂区内安装路灯，自行采购路灯钢杆、灯罩、灯

泡及其他配件，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委托另一家企业进

行安装并支付安装费，那么安装路灯所产生的进项税额是否

可以抵扣？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

额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13号）对《增值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称构筑物做了进一步解释，

即构筑物是指人们不在其内生产、生活的人工建造物，具体

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1994）中代码前两位

为“03”的构筑物。而“道路”属于代码为“03”的构筑物。

同时，财税［2009］113号文件还强调：“以建筑物或者构

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无论在会计处理上是否

单独记账与核算，均应作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

其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中抵扣。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是

指：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

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和配套设施。”

又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用于非

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

规定，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和本细则所称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是指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

不动产在建工程。前款所称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

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土

地附着物。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

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综上可知，道路属于构筑物，而路灯是以道路为载体的

配套设施，属于不动产的范畴。因此企业因安装路灯而采购

的钢杆、灯罩、灯泡及其他配件，虽然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但因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不能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3. 我公司为一家担保公司，2014年年末担保赔偿准备金

余额为600万元，2015年按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

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金为 400万元，2015年发生代偿款 900

万元。问题：

（1）代偿款已无法收回，被担保单位宣告破产，破产案件

法院正在审理，2015年年末尚未结案，此时该代偿损失如何

税前扣除？

（2）假设当年结案，未取得代偿款，损失为900万元，该损

失如何税前扣除？

答：（1）代偿损失900万元不得税前扣除。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的相关规定，纳税

人在申报资产损失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于实际发生

损失已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证据资料证明该项资产已符合

法定资产损失确认条件；二是已就上述损失在会计上按损失

进行了处理。

由于被担保公司破产案件法院正在审理，担保公司无法

取得法院的裁判文书作为证据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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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资产损失。因此该项代偿款不符合资产损失确认条件，不

得在当年税前扣除。

（2）代偿损失900万元可以税前扣除。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1年第 25号文件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

企业应收及预付款项坏账损失的确认，属于诉讼案件的，应

出具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决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书，或者

被法院裁定终（中）止执行的法律文书。因此，如果当年破产

案件审理完毕，担保公司取得法院裁判文书，并在会计上已

作为损失处理，则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确认资产损

失税前扣除的相关手续，并于当年税前扣除。

4. 我公司为一房屋租赁企业（一般纳税人），出租房屋给

另一家公司，合同约定，于2015年12月一次性收取2016年和

2017年两年的租赁费，现在全部款项已收到且我公司开具了

发票。请问我公司收到的这两年的租赁费是否都确认为2015

年12月的收入？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

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

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

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

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

次性支付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

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

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因此，贵公司一次性收取的 2016年和 2017年两年的租

赁费，应分期均匀确认为相关年度收入。

5. 我公司属于机械行业企业，请问我公司于2016年2月

新购进的二手设备能否按新购进固定资产享受加速折旧政

策？具体可采取哪些折旧方法？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68号）相关规定如下：

（1）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以下

简称四个领域重点行业）企业 2015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的固

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下同），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

速折旧方法。

（2）企业按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缩短折旧年限的，

对其购置的新固定资产，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折旧年限的 60%；对其购置

的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剩余

年限的60%。最低折旧年限一经确定，不得改变。

（3）企业按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采取加速折旧方

法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

方法一经确定，不得改变。

因此，对于贵公司而言，新购进的二手设备可享受加速

折旧政策，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

6. 我公司于2015年12月将自产的30台电脑捐赠给甘孜

州康定县某小学，该电脑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1400元，同期售

价为 4200元。我公司 2015年对该业务应如何进行增值税及

企业所得税的税务处理？

答：（1）增值税的税务处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

赠送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应按视同销售货物申报缴纳增

值税。

因此，贵公司 2015年 12月将自产的 30台电脑捐赠给甘

孜州康定县某小学，应视同销售处理，申报缴纳增值税=

4200/（1+17%）×17%×30=18307.69（元）。

（2）企业所得税的税务处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

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

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

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二条第五项规定，企业将资产移

送他人，用于对外捐赠，因资产所有权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

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因此，贵公司 2015年 12月将自产的 30台电脑捐赠给甘

孜州康定县某小学，应视同销售处理，在进行 2015年度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纳税所得额=4200×30-1400×30=

84000（元），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84000×25%=21000（元）

（为计算简便，其他因素暂不考虑）。

7. 我单位与某大中专院校签订了实习合作协议，今年该

学校应届毕业生到我单位实习，对于支付给实习生的报酬可

以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吗？相关政策是如何规定

的呢？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

号）第一条规定，关于季节工、临时工等费用税前扣除问题 ，

企业因雇用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

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

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

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因此，贵单位实际支付给实习生的报酬可作为工资薪金

支出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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